
编 制 说 明

一、编制范围

图纸所包含的所有内容。

二、编制依据

1、业主提供的图纸；

2、交通运输部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发布的公告、《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办法》

（JTG 3820—2018）、《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》（JTG 3830—2018）作为公

路工程行业标准；《公路工程估算指标》（JTG/T 3821—2018）、《公路工程概算定额》（JTG/T

3831—2018）、《公路工程预算定额》（JTG/T 3832—2018）、《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

额》（JTG/T 3833—2018）作为公路工程行业推荐性标准，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
3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新交造价〔2008〕2 号发布的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工程基

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补充规定》和《新疆公路工程预算补充定额》的通知。

4、《关于公路工程概预算中取消公路工程机械台班养路费等费用的通知》（新交造价〔2009〕

1 号）。

5、 新交综【2010】140 号公布的《新疆公路养护工程预算定额》、《新疆公路养护工程机

械台班费用定额》、《新疆公路养护工程预算编制办法》。

6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告 2011 年第 83 号《关于公布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

预算编制办法局部修订》的公告。

7、本工程量清单是根据招标文件中包括的、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以及有关工程量清单的国

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编制。约定计量规则中没有的子目,

其工程量按照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所标示尺寸的理论净量计算。计量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

定计量单位。

8、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、通用合同条款、专用合同条款、技术规范

及图纸等一起阅读和理解。

9、本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是估算的或设计的预计数量,仅作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,

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。实际支付应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,由承包人按技术规范规

定的计量方法,以监理人认可的尺寸、断面计量,按本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总额价计算支付金

额;或者,根据具体情况,按合同条款的规定,由监理人确定的单价或总额价计算支付额。

10、本项目暂列金为 44000 元整。



11、专业工程暂估价：

（1）竣工文件按 5000 元计入；

（2）施工环保费按 5000 元计入；

（3）承包人驻地建设按 15000 元计入；

（4）以工代赈公示牌按 5000 元计入；

12、土地使用及拆迁补偿费、建设期贷款利息、预备费均不计入本次造价中。


